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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济长政办发〔2021〕5 号

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长清区关于规范企业分支
机构设立和异地落户企业税收分享的意见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（单位），济南经济

开发区管委会：

《关于规范企业分支机构设立和异地落户企业税收分享的

意见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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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长清区
关于规范企业分支机构设立和异地落户企业

税收分享的意见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进一步优化全区营

商环境，切实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，结合《税收征管法》《税

务登记管理办法》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筑企业

跨地区承揽业务要求设立分（子）公司问题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建

办市函〔2021〕36 号）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

“飞地”经济财税利益分享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字〔2016〕

62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对分支机构设立和异地招商企业税收分

享事项予以规范，现制定如下意见。

一、规范分支机构设立

在我区设立的市场主体，进行纳税人身份确认时，根据注册

地确定管辖权属，由相应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监管，原则上税费收

入统计时分别列入对应街镇。除纳税人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确需

在我区不同街镇设立分支机构的情形外，纳税人在区内不同街镇

开展生产经营原则上不再设立分支机构。

（一）关于济南经济开发区和有关街镇财力结算问题

纳税人在区内不同街镇开展生产经营产生的土地使用税、房

产税、资源税等，能够分清属地街镇的，直接分配给属地街镇；

纳税人在区内不同街镇开展生产经营产生的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

等其他税费，由注册地纳税人进行统一计算申报缴纳，注册地纳

税人统一上缴税款后，项目涉及其他街镇形成的税额，年终由区

税务部门根据相关街镇统计报送数据统一进行分配，区财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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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区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，依据财政体制与济南经济开发区及

有关街镇结算财力。

（二）关于济南经济开发区和有关街镇财政收入考核问题

年终区税务部门统一分配的税收，不减少划出税收街镇的财

政收入考核数据，只增加划入税收街镇的财政收入考核数据。

二、规范异地招商企业税收分享

为鼓励各街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新招商引进的企业，应注

册地和生产经营地保持一致。

（一）关于济南经济开发区和有关街镇财力结算问题

凡因土地、规划等政策原因而在异地落户地形成的飞地项

目，经双方确认并出具证明材料后，对于该企业在落户街镇形成

的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税额，自生产经营后三年内，对引进企业

的街镇分别给予 50%、40%、30%税收分享，具体分享数额由区税

务部门依法进行认定分配。区财政部门根据区税务部门提供的数

据，依据财政体制与济南经济开发区及有关街镇结算财力。

（二）关于济南经济开发区和有关街镇财政收入考核问题

区税务部门依法进行认定分配的税收，不减少划出税收街镇

的财政收入考核数据，只增加划入税收街镇的财政收入考核数

据。

三、如遇上级有新的规定，随时作出调整。

本意见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

31 日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、区

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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